
粤职院发〔2023〕117 号

关于举办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党的二十大对体育工作提出了新任务、新要求：广泛开展

全民健身活动，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，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

育全面发展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

院办公厅印发实施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

作的意见》，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、增强体质、健全

人格、锤炼意志，学校决定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下午及 11 月

23 日、24 日（第十二周星期三下午、星期四、星期五）在高明

校区运动场举办我校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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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一次的运动会是我校的重要比赛,是对我校学生体育水

平和精神风貌的一次大检阅,请各参赛单位按照通知要求，做好

宣传、发动工作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运会这项“阳光体育”

活动，并按规程认真组织运动会的选拔和组团参赛工作，共同

把本届田径运动会办成“团结、奋进、文明、健康”的盛会。

附件：1.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组委会名单

2.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职责

3.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规程

广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1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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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组委会名单

主 任：田海燕

副主任：刘 捷 梁思影

成 员：朱巧儿 叶育旺 赵维衡 杨巧青 戚健坤 张小玉

杨奕珲 黄 婷 文水平 蒋伟平 吴锦源 谷联磊

宋庆谋 梁泽兴 邹再金 郭恩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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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

组织机构及其工作职责

总 指 挥：田海燕

副总指挥：刘 捷 梁思影

一、赛事组

组 长：郭恩显

副组长：各学院党总支书记（或副书记）

组 员：各学院团总支书记

职 责：

1.运动会开幕式的组织工作，主要有：运动员入场的组织

安排；彩旗队、校旗队入场的组织（训练）安排；学校表演队

和学院啦啦队入场及表演的组织安排；学生观众的组织安排;

2.组织各学院运动员参加比赛，组织非参赛学生观看运动

会，为运动员加油，并落实各学院学生考勤工作；

3.对各学院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及时处理运动会期间出现

的问题；

4.组织各学院学生裁判员的选拔工作，并按要求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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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裁判组

组 长：周浩星

副组长：黄德文

组 员：郭恩显 申 蕾 萧雷月 张锡林 李东耀

黄晶晶 周工兵 梁子豪 陈洁淳 薛 浩

贾世琦 朱书保 刘屹峰 刘光辉 陈力晖

陈彩凤 曾世程 郭原野 王 莉 学生裁判员

职 责：

1.组织统筹各学院报名工作，编排运动会秩序册；

2.组织比赛期间全部裁判工作，包括：赛前裁判员的召

集、培训、分工，比赛中裁判员的组织、指导、纪律要求和安

全教育等；

3.拟定裁判员代表、运动员代表的宣誓人；

4.负责裁判员的考勤、登记及补助费发放；

5.负责运动会的场地、器材工作。

三、秘书组

组 长：梁思影

组 员：谢 琴 宋 伟 陈 斌 李 庆 吴林源

黄巧敏 邓 程 郭嘉航

职 责：

1.负责运动会的经费预算和安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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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开、闭幕式议程安排和主持，校领导开、闭幕式讲

话稿的拟定；

3.负责开、闭幕式主席台布置以及颁奖台制作；

4.负责闭幕式的组织，奖金、奖牌、奖杯准备和颁发；

5.负责运动员颁奖的嘉宾和礼仪安排工作；

6.负责裁判员工作证、号码牌的制作，裁判员、工作人员

（含学生）和运动员矿泉水、餐票发放；

7.负责参赛运动员保险的购买及全部运动员填写自愿参赛

责任及风险告知书工作。

四、宣传组

组 长：梁泽兴 邹再金

组 员：左涵宇 汤文英 罗洋洋 郭 亮 郑烁星 吴曼丽

职 责：

1.负责运动会宣传、广播、摄影、摄像，营造运动会气

氛；

2.设立志愿者工作服务站协助有关工作组、裁判组工作；

3.负责安排各学院代表团、啦啦队入场顺序和各学院大本

营、临时救护站的位置，协调运动会期间的文艺表演工作；

4.负责体育道德风尚奖、最佳风采奖、啦啦操“网络人气

奖”的评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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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后勤组

组 长：叶育旺

组 员：郑 柱 孙瑞娜 黄剑海 周芙蓉 徐 溯

高明校区校医室和物业管理负责人

职 责：

1.负责运动会期间运动员和裁判员交通车辆及应急车辆安

排工作；

2.设立临时救护站和应急救护车，预防突发性事故和公共

卫生事件发生；

3.保证运动会期间师生用餐和正常供电供水工作；

4.统一制作各学院、各部门工作人员、运动员餐票。

六、保卫组

组 长：赵维衡

组 员：唐劲羽 李拔成 冯嘉昌 罗贤强 刘志雄（保

安主管）

职 责：

1.负责运动会秩序和安全保卫工作；

2.负责预防突发性安全事件发生。

七、仲裁组

田海燕 梁思影 郭恩显 萧雷月 刘屹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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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第三十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规程

一、时间：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下午及 11 月 23 日、24 日

（星期三下午、星期四、星期五）共两天半。开幕式时间定于

11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8:30 开始，比赛项目时间按秩序册

安排时间进行。运动会开幕式彩排时间定于 11 月 22 日（星期

三）下午 16：30 进行。

二、地点：高明校区田径运动场

三、竞赛项目

（一）男子组

100 米、200 米、400 米、800 米、1500 米、5000 米、110

米栏（0.914 米）、4×100 米接力、4×400 米接力、跳高、跳

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7.26 公斤）、男子七项全能（110 栏、

100 米、400 米、1500 米、跳远、跳高、铅球）、环校打卡集

体赛。

（二）女子组

100 米、200 米、400 米、800 米、1500 米、3000 米、100

米栏（0.762 米）、4×100 米接力、4×400 米接力、跳高、跳

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 公斤）、女子五项全能（100 栏、200

米、800 米、跳远、铅球）、环校打卡集体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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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男、女子 4×400 米接力替换原来男、女子 4×300

米接力，即本届比赛男、女子 4×400 米接力项目不设破纪

录。）

（三）环校打卡集体赛竞赛规程

1.参赛方式：以学院为单位，男、女各一队，每队 10 人。

2.长跑路线：高明校区环校道路。

3.竞赛办法：比赛队伍分组出发，比赛开始后各参赛组需

按照路线及顺序到各个点完成盖章（6、10、13）。每个参赛组

都要把地图上的点找到并打卡，如果顺序有误或者漏打的话则

成绩无效。最终成绩按每队最后一名到达终点的成员计算时

间，以时间排名。

4.地图路线



— 10 —

（四）跳高升高计划
升高高度 0.05 米 0.03 米

男子 1.3 米（全能 1.2 米） 1.5 米

女子 1.1 米（全能 1.0 米） 1.2 米

（五）跳远、三级跳远起跳板
项目 跳远 三级跳远

男子 2米 9米

女子 2米 7米

（六）趣味项目

1.男女子混合迎面接力（男女各五人）10 人×50 米跑。

2.男、女子 10 人 11 足 80 米争先赛。

3.男、女子拔河比赛（每队 16 人），赛制规则待定。

（注：男、女子 10 人 11 足项目由于距离变更，则本届

男、女子 10 人 11 足项目不设破纪录。）

四、参赛办法及要求

（一）以学院为单位参赛。

（二）3000 米和 5000 米每学院限报 3 人，其他项目每学

院每项男女各报 4 人；每人只限报二个项目（接力除外）；趣

味项目、环校打卡集体赛与田径项目不能兼报，趣味项目和环

校打卡集体赛每人限报一项。

（三）参加全能项目的运动员，只允许接力项目兼项。

（四）各项目比赛提前 30 分钟检录，径赛项目在检录处检

录，田赛项目在比赛场地检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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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长跑项目设关闭时间，男子 5000 米 25 分以后关

闭，女子 3000 米 20 分钟以后关闭。

（六）每少报 1 人和报名后少参加一项扣该学院团体总分

1 分。

（七）运动员参加比赛，一律要带学生证，以备进行检

查，验明身份。

（八）凡冒名顶替或多参加一项比赛者，除取消该生名次

外，每人次扣该学院总分 7 分，并取消该学院评选“体育道德

风尚奖”的资格。

（九）各学院必须参赛，并认真组织赛前选拔和训练。

（十）参加集体项目的运动员必须穿统一上衣颜色，否则

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十一）禁止佩戴任何通讯设备（如：手机、耳机等通讯

设备）

五、报名资格及方法

（一）参加的运动员必须是体检合格的本学院学生；

（二）各参赛单位 2023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17:00 前将报名

表交至体育教研室。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赛前联席会议时间地点待定。

六、竞赛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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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径赛中 100 米、200 米、400 米、100 栏、110 米栏

设预赛，预赛后取前 8 名决赛，其余项目均分组直接进行决

赛，按成绩排列名次；

（二）田赛项目除跳高直接决赛外，其余项目均进行预

赛，预赛后取前 8 名进入决赛；

（三）除本规程规定外，竞赛按国家体委颁布的最新田径

规则进行。

七、计分及奖励

（一）单项计分：各项比赛均录取前八名，一至八名按

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分计；如名次并列，其计分为将两个

名次得分相加再平分，例如：有两个第二名，各得分为（13 分

/2=7.5 分，不设第三名，以此类推。趣味项目、接力项目、全

能项目和环校打卡集体赛计双倍积分。

（二）破纪录计分：运动员凡破一项校运会纪录加 9 分。

（三）团体计分：本届运动会设团体总分奖和男、女子总

分奖。团体总分的计分办法为各学院参赛运动员男、女子个人

得分总和；男、女子总分的计分办法为分别计算各学院参赛运

动员男、女子个人得分之和，并列出前三名。

（四）个人奖：各项比赛奖前 8 名，前六名奖金分别为

100 元、60 元、50 元、40 元、30 元、20 元；前三名发给金、

银、铜奖牌和证书；第四至八名颁发证书。凡破一项校运会纪

录加奖一份第一名奖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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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团体奖：获得团体总分前五名队颁发奖杯一座，颁

发奖金，第一名 3000 元，第二名 2500 元，第三名 2000 元，第

四名 1500 元，第五名 1000 元；获得男、女子总分前三名的队

颁发奖杯一座，不颁奖金。

（六）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和最佳风采奖各四个，奖金

各 500 元，并授予奖杯；设啦啦操“网络人气奖”前三名授予

奖杯，并颁发奖金，第一名 500 元，第二名 400 元，第三名

300 元。道德风尚奖、最佳风采奖和啦啦操“网络人气奖”评

选办法由宣传组制定。

道德风尚奖评选组长：梁思影

道德风尚奖评选人员构成：总裁判长（裁判组长）、竞赛

组各组组长、各学院党总支书记（或副书记）及体育部部长

最佳风采奖评选组长：邹再金

最佳风采奖评选成员构成：各学院团总支书记及文娱部部

长

（七）“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体育贡献奖”，评奖办法：参

照 2022 年校运动队参加省级、国家级体育比赛获奖情况，以各

学院派出运动员的多少和获奖情况进行评定，设一、二、三等

奖。

（八）各学院选派裁判员，必须严格按时间到所属项目场

地报到，如出现迟到早退现象的，扣除该裁判所属学院的体育

道德风尚奖总分 1 分/人。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裁判工作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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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必须另选人员顶替，无故缺席的扣除所属学院体育道德风

尚奖总分 2 分/人，缺席 3 人以上（含 3 人）通报各学院，并取

消该学院的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。


